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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8】第 7 号 

 

 

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5 月 2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预案》”）等文件,拟以现金9 亿元至9.3 亿元购买交易对手

方持有的马鞍山市中心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心医院”）93.52%

的股权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

善： 

1、《预案》披露，中心医院股东存在股权代持情形，本次交易目

前仅取得中心医院工商登记在册的 41 名自然人股东的同意，尚需获

得实际出资股东同意，请以列表形式详细披露截至目前中心医院实际

出资人的具体情况，并请补充披露上述股权代持的发生原因、自中心

医院改制以来的实际出资人变更的具体情况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法律

顾问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对中心医院是否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

股权纠纷、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重组办法》”）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《预案》披露，本次交易你公司将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进行支

付，2017 年度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为-20,481.86 万元，截至 2018 年 3

月 31 日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41,395.79 万元，短期借款为

267,458.72 万元，资金压力较大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拟采取的具体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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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措施、资金来源，并请结合本次交易的付款安排、目前公司负债等

情况披露此次交易对你公司财务状况、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你公司拟

采取的应对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《预案》披露，本次交易拟以市场法作为预评估方法，标的公

司所有者权益的预估值为人民币 90,000 万元至 100,000 万元，较标的

公司账面价值 16,238.75 万元增值 73,761.25 万元至 83,761.25 元，增

值率为 454.23%至 515.81%，请补充披露预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、预

估选取的同行业公司和估值指标、合理性和公允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

评估师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《预案》披露，本次交易对手方大部分为医院的管理层和核心

技术人员，且本次交易未作出明确的业绩承诺及补偿，请你公司补充

披露核心技术人员名单，并请结合医疗服务行业实际情况、交易对方

在医院经营中的关键作用、本次交易的付款安排等情况披露在交易完

成后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、对公司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，以及你

公司拟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、《预案》披露，中心医院所持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记载的

性质仍为“非营利性医疗机构”，中心医院由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

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工作尚未完成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中心医院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需履行的具体程序和进展，

此次变更是否为本次交易的前置条件、本次交易是否需要获得医疗行

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国资主管行政部门的审批，并请视情况做风险提示； 

（2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适用会计准则、具体会计处理与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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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不同之处，若中心医院未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对上市公司产

生的具体影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、会计师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对

此次交易是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发表意见。 

6、《预案》披露，中心医院由原国有马钢医院改制而来，请你公

司结合中心医院改制当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主管

行政部门的要求说明医院改制是否合法合规、是否取得了必要审批和

确认程序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中心医院近三年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、原

因、作价依据及其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专

业意见。 

8、《预案》披露，中心医院股权分散，第一大股东马钢投资的出

资比例仅占 6.48%，第二大股东毛建华的出资比例仅为 4.38%，其余

自然人股东出资比例均低于 4%，标的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。

请你公司结合中心医院改制以来的历史治理情况、目前的治理结构、

章程规定等情况补充披露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性和充分

性。请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9、《预案》披露，除马钢投资外，其余各股东均签署确认函，放

弃优先购买权，本次交易将在保障马钢投资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

进行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马钢投资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、若

马钢投资行使优先购买权对本次交易的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

对措施，并请视情况对此做重大风险提示。请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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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 

10、请你公司结合医疗服务行业发展情况、中心医院所处地区的

人口及经济发展趋势、中心医院所拥有的医疗资源的服务能力、定价

能力、竞争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中心医院的核心竞争力（包括但不限

于近两年医院床位数、诊疗人次、病床使用率、平均住院日等情况）、

未来业绩发展趋势、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

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1、《预案》披露，中心医院下属分院取得的业务资质许可部分

资质即将到期或已经过期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中心医院下属机构是否申请相关资质证书续期、续期是否

存在障碍以及若未取得相关资质对中心医院业务的影响； 

（2）中心医院核心医务人员持有的从业资质情况，以及相关人

员开展业务是否符合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药品管理办法》等法律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结合中心医院业务开展情况对上述问

题进行核查并对中心医院开展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。 

12、《预案》披露，本次交易存在“商誉减值风险”，请补充披露

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金额，以及发生商誉减值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、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3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中心医院最近三年医疗事故、医疗纠纷的

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事由、处理情况、赔偿金额以及对中心医院

业务的影响，并请披露为提高服务质量、防范医疗事故的具体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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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独立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4、《预案》披露，中心医院可能因免税资格和备案的瑕疵，存

在补缴税款甚至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风险，若补缴税款数额巨大，存

在对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风险。请结合中心医院历史及未来收入情况

核实测算若补缴税款对其业绩以及本次交易的具体影响，请独立财务

顾问、法律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19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8 年 5 月 10 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
